吉首大学法学院“韬任奖学金”
评选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韬任奖学金”旨在激励法学青年成长，提高学院学风建设，促进学院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吉首大学法学院法学应届本科考取研究生的学生。
第三条 “韬任奖学金”为期 5年，奖励金额为每年2万元。奖励期结束之后，届时由设立人与学院再行商定是否续设。
第四条 奖励标准与范围根据当年考取研究生人数和考取院校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第二章  奖励基本条件与评审标准
第五条 “韬任奖学金”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毕业前已被高等院校录取的在校在籍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
3.积极上进，思维活跃，热爱所学专业，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4.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5.无考试舞弊等违纪处分。
第六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三章 评  审
第七条 “韬任奖学金”每一学年春季学期进行评审。
第八条 申报及评审程序
1.学生个人申报。学生须在规定日期向学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2.学院评审。学院评定小组对学生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评定拟受奖励对象与奖励金额。
3、领导小组审定。领导小组对评定小组评定名单进行最审定，对评定小组名单具有一票否决权。
3.公示。学院在学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公示评审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四章  奖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九条 奖学金每年由彭新林或者学院领导代为在毕业典礼上发放。
第十条 吉首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奖学金管理，专款专用，同时应接受捐赠人、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五章 附 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吉首大学法学院“韬任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